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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「指定學科助學金」的設置和優化

　　培育本地人才過去一直是政府大力推動的政策方向，作為培養本地
人才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，政府持續加大教育資源投入，多年來透過獎
助學金計劃，如過去的「優秀學生修讀教育課程資助計劃」，以及現時的
「指定學科助學金」[1]，支持本地學生在世界各地的高等學府深造，培
養出一批批市場緊缺和有利於本澳產業發展的人才儲備。

　　相關學生受惠於計劃支持的同時，亦須負有相對應的義務。參考
《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》相關指引，指定學科助學金和赴葡升學助學金
的受資助者，須於受助就讀課程的修讀年期結束後翌月起六個月內開始
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中國內地從事職業活動。相關規定在獎、助學金實
施歸口管理前經已存在，但因本澳就業市場的轉變，如過去接受教育專
業助學金計劃的學生，出現因行業就業難而面臨款項償還的問題，雖
《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》設有中止履行義務的規定，但同樣有中止時間
的上限，對相關學生造成巨大壓力。當局會否因應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，
對相關受資助者提供針對性的寬限措施，期望當局重視。

　　相關情況同時凸顯獎、助學金名額設置的重要性，在獎、助學金實
施歸口管理之初，社會就對於名額數量有所關注，當局在回覆議員質詢
時亦指將因應社會發展情況，適時檢視及優化有關計劃[2]。現時本澳積
極推動1+4 適度多元發展策略，並計劃調整人才引進計劃，以提升相關產
業的人才儲備；作為本地人才培養的重點措施，「指定學科助學金」在
支持和鼓勵學生投身產業相關學科專業起到了主要作用，雖相關指定學
科配合產業發展進行調整和設置名額，惟總體名額持續維持在350名，相
關名額設置的計算，以及與未來市場的供需是否匹配，希望當局進一步
透露。

　　另外，現時「指定學科助學金」的名額同時涵蓋學士、碩士及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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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。有別於歸口管理前按學士及研究生劃分不同計劃，在現行制度下，
相關助學金既未有就同一專業的不同課程程度設置名額，同時亦令到不
同程度的學生互為競爭關係，使計劃在鼓勵學生投身或鼓勵學生持續升
學的目的上未有清晰劃分。長遠而言，相關助學金計劃的設置方式，能
否真正助力本澳「1+4」產業人才的培養進程，值得當局檢視和研究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就當局曾表示奬、助學金將因應社會發展進行檢視和優化，請問當局
現時「指定學科助學金」的名額設置，有否與本澳未來所需人才預測進
行結合？不同學科專業名額劃分的設置又有何機制？

2. 針對現行「指定學科助學金」未有就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課程進行劃
分，請問當局未來會否加大整體名額的設置，並就學士及研究生設置單
獨的計劃和名額，以更好地實現計劃鼓勵學生投身相關專業學科和培養
產業專業人才的作用？

3. 就有參與以往助學金計劃的學生，因本澳就業市場轉變而無法履行從
事職業活動的義務，請問當局有否就相關學生數量進行統計？針對相關
情況當局又有何措施向其提供協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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